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40140606號
訴願人：蔡o蘭               南投縣仁愛鄉oo村oo路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3月21日仁鄉土農字第1140006601號函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南投縣仁愛鄉oo段ooo地號原住民保留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登記土地面積；1,260平方公尺，土地編定類別；農牧用地。原處分機關暫管之各類土地地籍清冊中系爭土地原登記使用人為葉o田(歿)，原住民族委員會建置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系統內載明「84年度調查現況使用情形」-現況使用人為馬o麗。因馬o麗為設定耕作權陳情原處分機關主張自60年即由原登記人贈與其夫並自任耕作迄今，經仁愛鄉103年10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決議，公告全國1個月，請土地原登記人之合法繼承人及土地利害關係人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異議，並於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函詢上級機關釋示，是否得註銷土地原登記人於山地保留地地籍清冊之註記。後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復函，地籍清冊資料系公所清查之歷史資料，若經查現況與原始資不符，應循內部簽核程序本於權責另行載明，無需註銷註記資料。原處分機關依108年1月9日刪除前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將系爭土地耕作權，依原處分機關104年8月26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5774號函核定於馬o麗。馬o麗於110年7月因耕作權期滿申請所有權移轉，因系爭土地有非申請人使用之平房一棟，其使用人為訴願人蔡o蘭，後經土地糾紛調處未果，爰請本府撤銷111年3月2日授原產字第1110042062號同意核備之函文，後依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作成原處分機關114年3月21日仁鄉土農字第1140006601號函行政處分，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南投縣仁愛鄉oo段ooo地號土地，從56年8月1日起為國有之原住民保留地，具原住民身分之馬o麗主張其自60年間即由原登記人(歿)，自任耕作迄今(84年清查在案)，前向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提出申請耕作權之設定登記，嗣經原處分機關於103年10月29日間上午10時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並於會勘紀錄表上記載系爭土地上有檳榔、水塔等物；補四鄰證明書，報南投縣政府處理、四鄰界址不清，申請鑑界等語，有會勘紀錄表1份可證。104年1月14日間，馬o麗提出四鄰證明書用以證明「系爭土地面積1260平方公尺，確實自60年間即在該筆土地上耕作並種植檳榔等地上物，至今與相鄰土地界址明確無糾紛等語，並有同段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證明」，有土地四鄰證明書1份可證。繼於104年1月22日公告30日可就系爭土地以書面提出聲明異議聲明，有公告函1份可證；同年7月21日南投縣政府以授原產字第1040144629號函同意備查，有南投縣政府函文1份可證；同年8月26日間原處分機關即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5774號函核定馬o麗為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登記之行政處分。按「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原住民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定有明文(107年6月28日前適用之規定)，查系爭土地現況為平房一棟(面積155平方公尺之鐵皮建物)、小工寮(置物間)一間、部分檳榔及空地，其中平房部分於104年9月4日前便存在，由訴願人居住使用，並掛有門牌號碼仁愛鄉oo路oo號，且馬o麗自承於系爭土地設定耕作權時，已知悉該平房供訴願人居住使用，有台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可證。據此，可查悉系爭土地上至少有155平方公尺之面積非馬o麗所開墾及自行耕作，當即不符上開辦法之規定，不應准許依馬o麗申請而准予在系爭土地設定耕作權。次按「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2款、第119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依此，若行政機關針對重要事項係因受益人提供不正確或不完全之陳述進而做成行政處分，該行政處分即屬違法且不受信賴保護之違法行政處分。經查，原處分機關於103年10月29日上午10時至系爭土地進行會勘，於會勘紀錄表上記載要求馬o麗補呈四鄰證明書外，因四鄰界址不清，需另申請鑑界。而馬o麗於104年1月14日間提出四鄰證明書之內容上載「其確實自60年間即在該筆土地上耕作並種植檳榔等地上物，至今與相鄰土地界址明確無糾紛等語」，然而系爭土地上已存在供訴願人居住使用之鐵皮建物，顯非馬o麗於系爭土地上有用於耕作之事實，且行政機關派員至現場會勘所拍攝之數張照片中，已明顯可視及訴願人所居住使用之鐵皮建物，該員即對系爭土地僅有檳榔、水塔而未包含上開鐵皮建物存在疑慮，便要求馬o麗需行申請鑑界測量以釐清系爭土地之範圍，惟馬o麗卻僅出具之四鄰證明書，明示保證自60年間即在系爭土地存有實際耕作並僅種植檳榔地上物，而故意隱瞞系爭土地上存有鐵皮建物之事實，另因馬o麗未依行政機關之要求而申請或提出系爭土地之鑑界測量結果，以致行政機關在現場會勘時誤認系爭土地僅有檳榔、水塔等物下，繼而在未有充足資訊得以確實審認馬o麗是否有於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之事實？導致行政機關逕依馬o麗所提供之錯誤訊息，開啟系爭土地改配權利賦予登記之公告，進而104年8月26日間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5774號函授予馬o麗於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登記之違法行政處分。更甚者，系爭土地緊鄰同段ooo-1地號土地係訴願人所有，另同段ooo地號土地係訴願人之子蔡o倫所有(上有面積39平方公尺之鐵皮棚架位於系爭土地上)，有土地登記簿謄本2份及複丈成果圖1份可證，馬o麗卻故意忽略鄰地所有權人即訴願人及其子蔡o倫，另尋其他4位鄰地所有權人(且僅有同段ooo、ooo地號土地為真正鄰地，另兩筆同段ooo、ooo地號土地均非真正鄰地)以證明界址無誤，益證馬o麗故意對於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且不完整之陳述。末查，系爭土地上用以供訴願人居住使用之鐵皮建物，早於103年10月29日現場會勘時已存在，此有系爭土地之空照圖4份可證，再經檢視上開之空照圖示，分別為102年6月3日、103年2月7日、105年11月16日、106年10月30日4張、可清楚看見此4個年度在系爭土地上已存在訴願人所有之平房(面積155平方公尺之鐵皮建物)，及訴願人之子蔡o倫所有之鐵皮棚架(面積39平方公尺)之明顯地上物，且此兩地上物中間均無檳榔樹(面積至少為28+24+45=97平方公尺)，此均非馬o麗所言之檳榔樹作物，覈核非檳榔樹所佔據系爭土地之面積至少有291平方公尺(155+39+97=291)，已達系爭土地總面積約4分之1(291/1260=0.23)，益證馬o麗於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登記前，已顯有未於系爭土地上自任耕作之事實。懇請鑒核詳查，依法撤銷原處分，以維權益。
2、 依108年1月9日刪除前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及原住民委員會104年3月4日原民土字第10400080392號令附件(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本件辦理馬o麗申請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程序，依照上揭規定辦理。
3、 又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掌理下列事項：（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糾紛
    之調查及調處事項。（二）原住民保留地無償取得所有權、分
    配、收回之審查事項。（三）申請租用、無償使用原住民保留
    地之審查事項。（四）申請撥用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審查事項。
    （五）原住民保留地分配土地補償之協議事項。前項第二款至
    第五款審查或協議事項，本會僅就土地使用事實及相關構成要
    件事實提出審查意見，供處分機關為准駁決定之參據，案件准
    駁悉以處分機關為斷。」；108年9月6日修正前原住民保留地
    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2點：「依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會同本會向當
    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
    區）公所核定；其作業程序除填具申請書外，免附位置圖。但
    申請非整筆土地時應檢附申請位置範圍圖，並由鄉（鎮、市、 區）
    公所審查核定。」，本件馬o麗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案依上開
    法規辦理，並經仁愛鄉103年10月土地權利審查會議決議，全
    國公告1個月，未有其他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將系爭土地收
    回改配。又經仁愛鄉104年6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符
    合通過，將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於馬o麗。另原處分機關103
    年10月29日會勘紀錄及照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平房、檳榔
    及水塔等物，馬o麗君自述系爭土地全部為馬o麗君所使用，
    遂將耕作權設定於馬o麗君。
四、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原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認系
    爭土地上存在一鐵皮建物由訴願人居住使用(參照南投縣埔里
    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9日旨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1)部
    分，面積155平方公尺)應有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當時
    權利回復之規定(按：108年1月9日修正立法理由納入第17條、
    第20條條文)，爰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
    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
    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撤銷104年9
    月4日就此核定馬o麗耕作權設定登記之行政處分，並無違法。
    其餘前開鐵皮建物基地以外之土地部分(參照南投縣埔里地政
    事務所112年11月29日旨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   

    (2)(3)(4)(5)(6)及空白部分)，原處分機關既於104年間依原
    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相關土地分配之規定，就此部分馬o
    麗申請為耕作權設定登記之所請，辦理相關現地勘查及全國公
    告程序據以辦理回收分配作業，並受理異議申請，而此案公告
    期滿均無人提出異議，且基此，此其餘部分耕作權設定登記之
    程序已臻完備，爰原處分機關104年9月4日就此其餘部分之
    行政處分應為合法。
五、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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